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二○二一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附圖） 

 

以下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今日（一月十一日）在二○二一年法律年度開啟典

禮發表的演辭全文（中文譯本）：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法官、各位尊貴的嘉賓、女士們、先生

們： 

 

我謹代表香港司法機構，熱烈歡迎各位出席法律年度開啟典禮。各位親蒞典禮或觀

看網上直播的嘉賓，我非常感謝你們蒞臨。對香港以至全球而言，二○二○年是特殊和艱

難的一年。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在世界各地造成巨大創傷，我謹對所有因疫情失去家人

和親友的人們致以親切的慰問。疫情之下，司法機構和其運作亦受到影響；在如此困難的

處境下，司法機構人員仍一直努力不懈，使法庭運作得以維持，我在此衷心感謝他們。全

球懷著盼望，審慎樂觀地期待在二○二一年終能戰勝疫情的同時，司法機構會繼續實行預

防措施，包括今年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首次採取的各種安排。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讓公眾聚

焦司法工作和法治，特別是我們面對的挑戰，因此對司法機構以至整體社會而言，都是別

具意義的。今年是我首次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身分主持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我希望在此

扼要講述香港司法機構致力維持的三項基本要點。 

 

第一，司法機構必須繼續保持獨立和公正無偏。在香港，司法獨立是《基本法》所

規定的，亦受到《基本法》保障。正如《基本法》第二條、第十九條及第八十五條所訂

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司法權和終審權，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獨立的司

法機關對於香港的法治以及妥善執行司法工作極為重要；這對於公眾和商界（不論本地抑

或海外）對我們的司法制度的信心，以及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的一個法治社會所享有

的國際聲譽，同樣重要。司法獨立的其中一項含義，是指司法機構、法院、法官以及司法

人員（我將統稱為法官）在履行司法職能時，絕對不應受到不當的外來壓力或影響。 

 



《基本法》及相關法例對法官任免有清晰嚴格的規定。其中，《基本法》第八十八

條訂明法官根據獨立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擔任主席。第九十二條規定，不論是本地或海外法官的委任，都必須

基於，亦只可基於其司法和專業才能。司法任命亦不應摻雜任何政治或其他不相關的考

量。 

 

法院審理帶有政治色彩的案件是在所難免的。審理這些案件的法官，往往受到傳媒

及社交媒體的密切審視，而他們的判決亦每每面對立場不同者之間的批評。評論與批評，

甚或偏激苛刻的言論，都無可避免。社會上人皆享有的言論自由固然應當充分尊重；但不

可試圖對法官施加不當壓力，影響他們履行司法職責。 

 

就此我必須強調，任何威脅使用暴力或網上惡意「起底」，試圖向法官施加不當壓

力的行為，既應受到嚴厲譴責，同時亦是徒然的。 

 

法官獨立斷案，判決案件時不受其他法官（包括比其資深的法官）的操控或干預。

質疑判決的恰當做法，是提出上訴或覆核。設立上訴法院正是為了糾正下級法院的錯誤，

消除不同法庭的一審判決及量刑方面的差異，以及在合適的情況下，對法律加以澄清，並

就量刑頒下指引。誠然，上訴及覆核處理需時，因而需要耐性。儘管如此，我們必須對我

們的普通法制度有信心，讓上訴程序得以完成。香港上訴法院具有既正面且權威的角色，

不容取代。 

 

司法機關公正無私的意思，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獨立是指法官不應受外界的

不當影響，而司法公正無私，則是要求法官不受個人的偏見或成見影響。法官是人。法官

與社會其他人一樣，自然而然，或許有自己的觀點和信念，而他們亦有權享有個人的觀點

和信念。然而，法官斷案必須客觀專業，不為個人在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觀點或信念所左

右。法官必須把這一切摒除，只按法律斷案。法官對待法庭每個人，在言行上都必須一視

同仁，比量齊觀。就此而言，觀感印象與真實情況同等重要。公眾對法官公正無私寄予極

高期望，這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法官必須自我克制，處理備受注目或帶政治色彩的案件



時，不論在庭上發言、撰寫判案書，或在對待訴訟各方、其律師或證人時，務必格外審

慎，確保予人公正無私的觀感。鑑於這些案件富爭議性的性質，倘若法官在上述方面有任

何偏差，都可能予人有立場偏頗之疑，不利於維持公眾對司法體系的信心。 

 

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看待法庭判決的對錯，從而得出不同的結論，是可以理解的。

對部分人來說，重要的只是判決結果，不論法官判案的理由為何。然而，單單基於個人政

見或立場而不認同判決，並不是質疑法官或司法機構的獨立性或公正無私的好理由。針對

我們法官的無理指控，只會危害公眾對司法機構的信心。 

 

司法獨立不代表缺乏問責。司法系統本身具各項制度，以確保司法機構和法官的工

作向公眾負責。這包括，所有法庭程序（除少數清楚界定的例外情況）都必須公開進行；

法庭須就判決給予理由，而市民亦可於互聯網查閱有關的判案書。此外，我們還有廣受善

用的上訴機制；案件排期聆訊以及頒下判詞的目標日期，都是明確並具透明度；公開發布

的《法官行為指引》；處理針對法官的投訴的既定機制；經由立法機關審批的年度預算

案；以及嚴格的財務監控措施。這些制度當然有進一步的改善空間，然而，市民大眾可以

放心，現存的制度能確保司法機構雖然在組織和運作上獨立，但在履行職能時全面向公眾

負責。 

 

誠然，法官並非免於投訴及批評。根據現有機制，針對法官的投訴都由相關法院領

導處理，並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在合適的情況下，亦會諮詢資深法官的意見。司法

機構每年均於年報中公布接獲及處理的投訴。某些投訴個案的調查結果會刊登於司法機構

網站，供公眾審閱。至於極其嚴重的個案，《基本法》第八十九條訂明，行政長官可根據

只由法官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在無力履行職責或行為不檢的情況下，對法官（包括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予以免職。即使在涉及可能需要將法官免職的個案中，負責向行政長官建

議應採取什麼做法的審議庭，只可由法官組成，這項規定充分說明《基本法》對司法獨

立，以及司法機構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干預，是何等重視。儘管如此，我認同在不可削弱司

法獨立這個關鍵的大前提下，投訴處理機制仍有提高透明度和問責性的空間。因此，繼上



次二○一六年的檢討後，我們將對現有機制進行檢討以進一步提高機制的透明度和問責

性。 

 

司法機構的第二項基本要點是司法機構必須由正直和願意捍衞權利的法官組成；這

與我剛才簡述的第一項基本要點某程度上互有重疊。優秀的法官與優質的司法機構是一脈

相承。司法誓言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規定。司法誓言要求每一位法官擁護《基本

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奉公守法、公正廉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

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唯有正直剛正的法官才能切實

履行司法誓言的要求。值得一再重申的是，法官必須公正無私，不受偏見或成見影響。法

官亦必須無所畏懼，敢於按照法律作出判決，不論判決結果受歡迎與否，或判決結果會令

其本人受歡迎與否。法官務須至誠無昧，忠於事實，鐵面無私地應用具約束力的法律及案

例，切實遵循適用的規則及程序，即使結果並非如其個人所願。法官行使權力和酌情權須

以司法原則為依據，並須把判決理由在判案書中如實和全面說明。 

 

社會大眾絕對有權要求我們的法官忠於司法誓言。我謹代表司法機構全體法官向公

眾保證，我們對自己的要求不下於此。 

 

我們為何需要正直、剛正不阿的法官擔任司法工作？這是因為法院的職能是裁決爭

議、維護權利、懲處違法者及還無辜者清白，而這一切皆以法律和證據為依歸。在我們法

律制度認可的一切權利當中，最彌足珍貴的是《基本法》第三章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和《香

港人權法案》所列明的基本權利，例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刑事法律程序中有關程序和

其他方面的保障，以及其他享有的個人自由。社會大眾期望法院和法官寬鬆地詮釋這些權

利，並當這些權利受到威脅或妨擾時，小心翼翼地加以維護。法院是維護這些權利的地

方。我們的法院定必繼續維護和落實這些基本權利。 

 

說到這裏，我們應注意以下三點。第一，《基本法》是香港市民享有的基本權利的

最終保證，也是法院具有司法管轄權執行這些基本權利的最終保證。《基本法》的重要

性，實有必要再三強調。 



 

第二，基本權利固然應予寬鬆的詮釋，但大部分的基本權利都並非絕對的權利，在

顧及他人或大眾利益的情況下，可以對基本權利施加限制。然而，任何限制，都必須在限

制的目的、相關性、必要性和相稱性方面具有充分的理據支持。 

 

第三，基本權利是每一位香港市民都平等享有的。在行使權利或請求法院強制執行

權利時，他人的相關基本權利同樣應該予以考慮和尊重。不同權利間互相角力是常有的

事，遇到這情況時，法庭的工作是衡量這些對立的權利，從而作出最能落實這些權利的決

定。 

 

我想講述的第三個司法機構的基本要點是，我們的司法機構必須保持專業、高效和

與時並進。 

 

現代化的司法機關必須具有效率。雖然其他類別的司法覆核案件許可申請數目穩定

保持在每年約為一百六十宗，但與免遣返聲請案件有關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則由二○一六

年的六十宗上升至二○一九年的三千七百多宗。有關的工作量對我們法庭造成巨大壓力；

加上去年爆發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無可避免地影響法庭運作，而在二○一九年的社會

事件衍生了大量刑事案件，都使這方面的情況更為嚴峻。我們在繼續以決心和毅力應對此

等工作的同時，亦會着意為不同類別的案件編訂優次，從而更有策略和更有效率地處理積

壓的案件及理順工作流程中的障礙。其中，在高等法院憲法及行政訴訟審訊表方面，我們

會採取措施優化相關常規及程序，而重要的公法案件及上訴會獲優先處理及加快排期聆

訊，以減少延誤及減低此等訴訟所涉的社會代價。同樣，一些影響廣泛又或廣受公眾關注

的刑事上訴或刑期覆核案件，會從速進行聆訊，使上訴法庭得以適時按情況釐清法律或訂

下具權威性的量刑指引。我們會優化行政措施確保判案書在案件審結後的合理時間內頒

下。 

 

在人手安排上，各級法院的司法職位空缺，應由勝任能幹、高效勤快的法官和具備

合適素質的律師填補。而終審法院更必須繼續由最頂尖優秀和專業出色的法官組成，使各



界對我們法律制度的充分信任，以及終審法院在普通法領域來之不易的聲譽得以維持。在

這方面，我們的海外非常任法官對終審法院工作的重大貢獻，值得我們給予充分肯定。雖

然近年我們在招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方面偶爾會遇到困難，但我們絕不因此而降低對

法官在司法和專業才能方面的要求。我們將繼續探討如何吸引具備合適才能和品格的律師

加入法官的行列。社會各界，尤其是法律界，務請與司法機構協力鼓勵合適的律師申請成

為法官。這對司法機構履行其維護法治及秉行公義的職能，至關重要。減輕高等法院法官

工作量的方法之一，是逐步擴展高院司法助理計劃，藉以支援原訟法庭法官。 

 

為確保及發展法官的專業素質及效率，我們會致力加強並擴展司法學院的工作。司

法學院其中一項關鍵職能是為法官提供持續的司法培訓。在工作量允許的情況下，會騰空

更多時間，讓法官參加司法研討會及工作坊，課題涵蓋履行法官職務的技巧、司法操守、

判案書撰寫與量刑等，不一而足。 

 

作為與時並進的司法機關，我們會繼續與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及内地的司法機關及

法官共促發展交流。 

 

我們現正推行一項規模龐大的計劃，為將我們的法律程序及支援系統進行數碼化。

《法院程序（電子科技）條例草案》於去年七月十七日通過成為法例。屬於附屬法例性質

的法院程序規則亦有望於今年首季提交立法會審議。未來數年，法庭及法院登記處的事

務、案件的準備和處理過程，以及與法院的溝通互動，將會電子化。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促使我們的法院開始嘗試遙距聆訊。而有關的科技應用在多

個範疇中的成效顯著。遙距聆訊預期將成為我們法律制度，尤其是民事案件的常設選項。

至於刑事案件，使用遙距方式進行聆訊則有待修改現行法例。我們現正就此諮詢相關持份

者，目標是在今年第二季將遙距聆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我謹代表司法機構全體法官向市民大眾保證，我們致力履行剛才我向你們概述的每

項期望。我們定當堅守法治，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主持正義。 



 

最後，亦是重要的，我必須向兩位終審法院前任首席法官李國能先生和馬道立先生

致意，感謝他們對維護法治盡心竭力所作的寶貴貢獻。他們為回歸後的司法機構奠定了堅

固穩健的基礎，使法治得以繼續茁壯成長，又使司法獨立得以維持，並以身作則，妥善執

行司法工作，成果豐碩，德澤流長。我有幸在他們兩位擔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期間，在其

領導下工作。與眾多同事一樣，我衷心感激他們多年來的領導和啟廸。作為個人感言，我

藉此機會，祝願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馬道立今天生辰快樂、退休生活充實美滿、身心康

泰、幸福快樂！ 

 

最後，我謹此祝願各位及家人新年身壯力健，生活愉快！ 

  

完 

 

2021年 1月 11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 17時 16分 

 

     

    

 
 


